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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美容治療／程序的規管 

 

 
目的  
 
.  本文件綜述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委員就

有關醫療美容治療／程序的規管事宜提出的關注。  
 
 
背景 

 
2.  2012年 10月初，當局接獲 4名女子在一家美容治療中心

接受靜脈輸液治療後出現敗血性休克 (下稱 "醫療美容事件 ")的
個案通報。其後， 1名女子因多種器官衰竭死亡，而其餘 3人則

病重。事件引起公眾關注，認為政府有需要加強規管美容業，

以及訂定清晰定義，以區分美容療法與醫學治療／程序。  
 
3.  與此同時，考慮到醫學和科技的發展，以及國際標準，

社會上要求政府檢討及改善規管私營醫療機構的法例。為此，

政府於 2012年 10月 11日成立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

(下稱 "督導委員會 ")，就私營醫療機構的規管架構進行檢討。

政府當局表示，督導委員會轄下會設立工作小組，以進行深入

的研究，並就各個專項議題制定未來路向的各個方案。在醫療

美容事件發生後，政府當局公布，即將成立的首個工作小組會

負責區分高風險的醫學治療與低風險、非侵入性的美容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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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4.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12年 10月 26日舉行特別會議，討論醫

療美容治療／程序的規管。委員的商議工作及提出的關注事項

綜述於下文各段。  
 
檢討對私營醫療機構的規管  
 
5.  委員普遍認為，規管私營醫療處所的現行法例遠不足以

有 效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 當 局 有 真 確 而 逼 切 的 需 要 檢 討 及 改 善

《醫院、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 (第 165章 )及《診療所條例》

(第 343章 )就私營醫療機構所作出的規管，以追上醫學和科技的

發展。委員察悉，督導委員會的檢討需時約一年才完成，而制

定立法建議需要兩至 3年的籌備時間。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加快檢

討，並為私營醫療機構制訂全面的規管架構，特別是那些在醫

院環境以外進行的高風險醫學治療／程序。  
 
6.  部分委員關注到，督導委員會將進行的檢討會否涵蓋需

在無菌環境下運作的醫學或臨床化驗室。他們察悉，隨着醫療

技術的演進，一些以往須在醫院環境進行的高風險及複雜醫學

治療／程序，現時在日間護理醫療中心和非臨床的醫療設施進

行，但這些處所，以及一些在社區內設立、處理用於先進療法

的醫療產品的實驗室，並未納入現有的規管範圍。政府當局表

示，督導委員會將研究是否需要引入一個更全面的規管模式，

以規管該等處所。就承擔無菌工作的醫學或臨床化驗室，政府

當局不會排除它們日後須受發牌管制的可能性。  
 
7.  委員關注到督導委員會的成員組合。有意見認為，督導

委員會應包括業外人士，如美容業界的人員。督導委員會亦應

舉行公眾諮詢，以在檢討過程中收集業界及公眾人士的意見。  
 
8.  政府當局表示，督導委員會包括 4名當然成員及 16名非

官方成員，這些成員來自社會不同界別，包括醫護界、學術界、

監管機構及病人與消費者權益組織。政府當局會就督導委員會

提出的建議徵詢公眾的意見，並會在有需要時，讓業界及市民

參與檢討過程。  
 
制訂立法建議前的中期措施  
 
9.  委員察悉，制訂及推出立法建議需要很長的準備時間，

他們對當局有何中期措施，以保障接受醫療美容服務的消費者

深表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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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政府當局表示，督導委員會轄下會設立一個工作小組，

以區分高風險的醫學治療與低風險、非侵入性的美容服務，並

訂定指引，用作制訂立法建議前的中期措施。指引一經頒布，

美容服務公司不能再不當地進行一些屬高風險醫學治療／程序

定義的程序。政府當局亦會加大力度，加強教導公眾如何選擇

安全的美容服務。衞生署會加強檢查美容服務的廣告，並與消

費者委員會合作分析投訴和主動巡查，必要時會採取執法行

動，打擊涉嫌向顧客提供高風險醫學治療／程序的美容服務

公司。  
 
11.  委員指出，部分侵入性程序，如穿鼻環或舌環及紋身，

通常由美容服務公司進行。他們認為，就須由註冊醫生進行的

醫學程序提供清晰的定義，是規管醫學治療／程序的重要一

步。當局應按照醫學程序的侵入性及風險水平釐定分類制度。

不過，部分委員認為，問題的核心在於對高風險美容程序欠缺

規管。政府當局應在考慮區分美容及醫學程序時，不單考慮風

險水平，亦應考慮程序的提供者。亦有意見認為，所有可能構

成感染或患上某種疾病風險的程序均應受到法定規管。不遵從

這些法定要求會被檢控，以防止有不法的服務提供者藉結業來

逃避其責任。  
 
12.  政府當局引述糖尿病患者由其照顧者每天注視胰島素

為例，指出所有醫學程序均須由註冊醫生進行並不切實可行。

就此，一個成員包括相關醫學專科、美容業和消費者組織代表

的工作小組會在督導委員會下成立，參考海外司法管轄區的

規管架構及本地情況，就何謂高風險的醫學治療與低風險、非

侵入性的美容服務凝聚共識。  
 
13.  部分委員認為，工作小組必須徵詢醫療專業及美容業的

意見。當局應考慮除註冊醫生外，准許受培訓人員進行若干醫

學程序。當局在敲定醫學治療／程序的規管架構時，亦應顧及

確保條文可否執行及是否切實可行。  
 
規管提供醫學程序的美容服務公司  
 
14.  委員關注到，當局對美容服務公司的運作缺乏規管，

特別是那些提供先進幹細胞療法的公司。他們認為，政府當局

界定高風險醫學治療／程序的建議不能解決此問題。部分委員

強調有需要對美容服務公司引入更嚴格的管制。他們就日後為

美容業引入發牌制度徵詢政府當局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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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政府當局表示，涉及提供幹細胞療化的美容服務公司及

處所目前並未受到發牌管制。提供或處理用於幹細胞療法的醫

療產品並不限於美容的目的。話雖如此，政府當局對於為美容

業界推出發牌計劃持開放態度，並歡迎業界及市民提出意見。  
 
16.  委員進而對加強消費者保障的措施表示關注。部分委員

認為，消費者若對所接受美容治療／程序的結果不滿意，應有

權獲得退款或賠償。另一些委員則建議引入 7天的冷靜期，以涵

蓋涉及美容服務的消費交易。  
 

《不良醫藥廣告條例》的執行  
 
17.  委員關注到涉及醫學治療 ／程序的誤導美容服務廣

告。委員獲告知，過去 3年，只有少數美容服務公司在《不良醫

藥廣告條例》 (第 231章 )下被成功檢控。考慮到印刷媒介內涉及

醫學治療／程序的美容服務廣告為數甚多，委員認為檢控率偏

低顯示現有規管制度的不足之處。  
 
18.  委員於 2012年 10月 26日的會議上通過一項議案，對政府

當局未能提供有效措施，確保市民接受醫學美容不會危害健康

及生命，表示十分失望，並促請政府全面檢討美容業，盡快推

出有效措施，包括：監管醫學美容業的條例及發牌制度，以保

障市民。  
 
 
近期發展 

 
19.  督導委員會於 2012年 11月 2日舉行了首次會議，並決定

成立 4個工作小組協助其工作。 4個工作小組會研究有關區分醫

療程序／行為和美容服務的事宜；界定在非住院情況下施行的

高風險醫療程序／行為；研究處理先進療法產品處所的規管；

及研究私家醫院的規管。將成立的首個工作小組亦會設法解決

美容服務公司以提供 "醫學美容服務 "為名，不當地施行醫療程序

所帶來的健康風險問題。工作小組會由生署署長擔任主席，

成員由督導委員會成員組成，並包括相關醫學專科、美容業和

消費者組織的代表。工作小組預計會在 2013年第二季度向督導

委員會提交初步建議。政府當局表示，其餘 3個工作小組會於一

至兩個月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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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根據消費者委員會 2012年 11月15日發出的新聞稿，消費

者委員會於 2012年首 10個月共接獲 141宗有關入侵性美容療程

的投訴個案，當中包括整形、注射式美容及光學美容療程，比

2011年同期的 103宗高出 37%。  
 

 

相關文件 

 
21.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載列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11月 23日



附錄 

 
 

醫療美容治療／程序的規管的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2年 10月 26日  
(項目 I) 
 

議程  
CB(2)143/12-13(01)( 只 備 英

文本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11月 23日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21026.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english/panels/hs/papers/hs1026cb2-143-1-e.pdf

